徐生院体育场馆管理办法

为加强体育场馆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更好地服务教学、训练、师生员工体育锻炼和学校集体活动来开展，服务扬州市民全民健身运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全民健身计划》和《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场馆管理

1.本办法所指场馆均为室内场馆，包括：泉山校区艺体楼；体育场馆是体育教学、科研、训练、比赛、体育教师备课和师生课外活动的专用场地。

2.教学、科研、训练、比赛和体育教师备课使用时段，无关人员不得进入。入馆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安排与指挥，擅自进入者，发生安全事故，责任自负。进入体育馆，须穿干净的运动鞋或平底软球鞋，严禁穿硬底鞋和钉鞋进入。

3.体育馆属于公共场所。进入馆内，严禁大声喧哗、打闹等不文明现象发生；自觉维持馆内卫生，馆内严禁吸烟、吐痰、吐口香糖、乱扔瓜皮果壳、乱丢空水瓶、废纸杂物等不文明行为。

4.严禁携带具有可燃性、腐蚀性、污染性物品；严禁宠物进入体育馆；馆内严禁任何火种；严禁雨天把雨具带入馆内；严禁在墙面、地面、器材设备上刻画、涂写。

5.体育馆使用结束后，离馆前须及时告知场馆工作人员关灯、切断电源、闭馆，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雨等工作。

6.运动锻炼人员原则上不带贵重物品入馆，须自行妥善保管好随带物品，若有遗失，责任自负，与体育场馆无涉。

7.未经场馆管理中心同意，严禁在场馆内（包含场馆整体建筑）拍摄发布到公共平台的影视作品。否则，因此造成不良影响的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8.严禁乱挂标语和条幅，大型公共活动须挂宣传横幅的，标语内容按学校规定经宣传部审核方可悬挂。活动结束后，要及时清理标语或横幅。

二、组织保障

1.体育场馆的管理由场馆所在校区公体教研室主任负责，包括场馆使用和人员管理。

2.场馆所在校区公体教研室主任负责场馆使用活动的值班安排，非上班时间的值班劳务由教研室主任统筹发放。

3.场馆所在校区公体教研室主任负责场安排场馆工人做好安全管理、卫生管理、器材收发和开放服务。

4.场馆所在校区公体教研室主任负责场馆工人的日常管理、值班考勤和年度考核，考核结果与年终绩效挂钩。

三、场馆开放

1.校内师生常规开放时间进入场馆，一律免费使用，专属性质体育运动设备个人自备。进馆人员必须服从管理，自觉遵守场馆管理制度，若违反规定，不听劝阻者，上报学校保卫处，按有关规定处理或处罚。

2.场馆开放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每天下午16:00-17:30，17:30-19:00，19:00-20:30，周六、周日及节假日全天开放，8:30-10:00，10:00-11:30，14:30-16:00，16:00-17:30，17:30-19:00，19:00-20:30，寒暑假正常开放。

3.非上课时段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，实行有偿使用。由场馆中心负责签订协议，按学院制订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。面向社会开放期间优先服从学校公共活动安排，场馆中心负责协调。

4.任何人员不得在体育馆关闭时擅自破坏设施进入，进入体育馆必须自觉爱护场馆设施。未经许可，不得随意搬移、拆卸馆内设施，不得对设施进行任何违章操作，不得在馆内存放私人物品，以防伤害事故的发生，导致设施设备非正常损坏按价赔偿，对故意损坏公物者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申请使用

1.非开放时间体育场馆须经申请方可使用，申请以学院或部门为单位，个人不得单独申请使用。

2.场馆使用单位所举办的非营利性、师生为主体的公共活动一律免费申请使用，营利性活动实行有偿使用。涉及校内外人员共同参与且人数较多、进馆时间分散的公共活动，承办单位须向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报备，费用自行承担。

3.申请使用单位一律填写《校内单位使用体育场馆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、盖章，体育部场馆中心主任签字(盖章)，通知场馆所在教研室；大型活动须经体育部批准。严禁私自租赁、承包场馆，一经发现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4.非上课时间申请使用单位须付给场馆值班、服务人员加班劳务费，半天以内100元/人，全天200元/人，劳务费用一律打卡支付。严禁私自收费，严禁向学生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。

五、其他

1.场馆中心统筹各体育场馆管理工作，负责对体育场馆使用、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参与场馆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。

2.本办法由扬州大学体育学院（体育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

3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10月13日

附件：《校内单位使用体育场馆申请表》
校内单位使用体育场馆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活动内容
	

	使用时间
	

	场地需求
	备注：
1、场地使用时间只能为教学、训练之余的时间，由场馆管理单位统筹安排；
2、有器材需求的，需面议。

	申请单位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领导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备注：
1、教职工活动须由单位领导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；
2、学生活动须由各责任老师学院党总支书记或团委书记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或团委公章。

	场馆管理
单位意见
	场馆中心主任签字：
      年  月   日 


